附件

申请子女入学的人才条件和标准

一、三水区企业中高层管理人员和骨干科技人才

企业中高层管理人员是指我区认定的“淼城英才”、企业董事长、副董事长、执行董事、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技术总监、销售总监、董事会秘书、监事及下属子（分）公司总经理、厂长等人员；企业骨干科技人才是指在我区注册企业中的高级技师、具有硕士以上学位或中级以上职称且在企业中负责科技研发工作的工程技术人员。

其中，企业中高层管理人员和骨干科技人才所在企业必须在我区注册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上一年度在我区纳税超 1 千万元（含 1 千万元）或营业收入超 5 亿元（含 5 亿元）的工业企业；

2.上一年度营业收入超 1 亿元（含 1 亿元）的农业企业；

3.上一年度在我区纳税超 1 千万元（含 1 千万元）的建筑业企业；

4.规模以上研发与设计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信息技术服务、节能服务以及环境与污染治理服务企业;

5.上一年度完成当年投资计划的省、市、区重点产业项目；

6.上市企业、新三板挂牌企业；

7.上一年度营业收入超2000万元（含2000万元）的高新技术企业；

8.建有国家、省工程研究中心、市级或以上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企业技术中心、重点实验室、博士工作站、博士后工作站、博士后工作站分站、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院士工作站的企业；

9.新引入或经各级科技部门认定的科技创新平台项目;

10.区级或以上科技创新团队所注册的企业。

企业中高层管理人员、骨干科技人才，其子女必须是本人或配偶的、具有法定监护关系的亲生子女或法定登记手续完备的收养子女。

企业提交的证明材料包括：中高层管理人员或骨干科技人才近6个月社保缴纳证明、企业出具的任职文件（中高层管理人员提供）、学历或职称证书（骨干科技人才提供）；亲子关系证明（包括医学出生证明、法定领养证明文件以及其他证明亲子关系或监护关系的公证文书）。企业提交的申请材料必须真实可靠。一经查实申请材料存在弄虚作假的，则取消本年及下一年该企业的申请资格。

二、三水区基础教育高层次人才和属地高校人才

基础教育高层次人才通过认定和评定两种方式产生。在职或拟引进到我区基础教育事业单位工作的教师或专业技术人员，凡符合我区基础教育高层次人才确认标准的，均可申报认定或评定。认定是指对人才已获得的荣誉、称号、资格经审核后，符合规定条件的，予以直接认定。评定是指通过评审专家委员会，根据我区教育改革和发展需求、我区基础教育高层次人才标准，对符合所列评定条件的人才予以综合评审确定。人才评定工作原则上每年组织一次，如有急需，可临时组织。

（一）认定条件。

1.国家级基础教育杰出人才。拟引进到我区基础教育事业单位工作的人才，以及我区基础教育事业单位在职在岗教师和专业人员，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可认定为国家级基础教育杰出人才：

（1）国家“特支计划”教学名师；

（2）在基础教育教学、管理和教研科研等领域取得国家级突出成绩、在全国具有较高知名度的国务院特殊津贴人员、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称号获得者；

（3）国家级学科奥林匹克竞赛金牌教练，近年来多次指导学生参加国家级学科奥林匹克竞赛获得一等奖以上者。

2.省级基础教育领军人才。拟引进到我区基础教育领域工作的人才，以及我区基础教育事业单位在职在岗教师和专业人员，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可认定为省级基础教育领军人才：

（1）省（含自治区、直辖市，下同）“特支计划”教学名师；

（2）已认定的省级教育家、名师、名校长，有突出贡献高层次人才、杰出专家等省级高层次人才称号获得者；

（3）居全省领先水平、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资格的中小学教师、教研、科研和信息技术、电教等教育工作者，省特级教师；

（4）省高技能人才创新工作室领衔人，省技术能手。

3.市级基础教育“三名”人才。拟引进到我区基础教育领域工作的人才，以及我区基础教育事业单位在职在岗教师，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可认定为市级基础教育“三名”人才：

（1）近年来获认定的、在基础教育教学、管理和教研科研等领域取得突出成绩的地市级名师、名班主任、名校长；

（2）近年来获认定的、在基础教育教学、管理和教研科研等领域取得突出成绩的地市级首席教师、功勋教师、杰出教师（人才）、教育家等高层次人才称号获得者。

4.区级基础教育“三名”人才。拟引进到我区基础教育领域工作的人才，以及我区基础教育事业单位在职在岗教师，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可认定为区级基础教育“三名”人才：

（1）已认定的县区级名师、名班主任、名校长；

（2）已认定的县区级首席教师、功勋教师、杰出教师（人才）、教育家等高层次人才称号获得者。

（二）评定条件。

按上述情况无法界定，或我区基础教育事业单位急需引进的人才，需经过规定的评定程序予以产生和确认，并符合以下评定条件。

1.拟引进人才评定条件：

（1）申请评定国家级基础教育杰出人才的，至少符合以下条件之一：

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国家级教学名师；

②教育部卓越校长“领航工程”名校长工作室主持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知名中学校长；

③国家级基础教育教学成果奖特等奖获得者；

④经专家评审委员会评定与上述人员层次相当的其他人才，并在基础教育学科教学、教研、科研、教育信息化等专业领域内处于国内外领先水平、在国内外具有较大影响的高层次人才。

（2）申请评定省级基础教育领军人才的，至少符合以下条件之一：

①全国模范教师或全国优秀教师、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等称号获得者；

②国家级学科奥林匹克竞赛指导教师，近年来多次指导学生参加国家级学科奥林匹克竞赛获得二等奖以上者；

③国家级基础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及以上获得者；

④经专家评审委员会评定与上述人员层次相当的其他人才，并在基础教育学科教学、教研、科研、教育信息化等专业领域内处于省级领先水平、在省内外具有较大影响的高层次人才。

（3）申请评定市级基础教育“三名”人才的，至少符合以下条件之一：

①获得省级（含副省级）及以上中小学教学比赛一等奖及以上的省级学科带头人；

②具有中学毕业班长期学科教学经验、中学毕业班学科教学成绩长期稳居地市级及以上排名前列、教学业绩获地市级及以上教育行政部门表彰的地市级学科带头人；

③多次指导中小学生学科、科技、体育、艺术等竞赛获得省级冠军或特等奖的指导教师（教练）；

④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一等奖及以上获得者指导教师。

（4）申请评定区级基础教育“三名”人才的，至少符合以下条件之一：

①获得市级及以上中小学教学比赛一等奖及以上的市级学科带头人（学科骨干）；

②具有学校毕业班长期学科教学经验、学校毕业班学科教学成绩长期稳居县区级以上排名前列、教学业绩获县区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表彰的县区级学科带头人（学科骨干）；

③多次指导中小学生学科、科技、体育、艺术等竞赛获得市级以上冠军或特等奖的指导教师（教练）；

④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二等奖及以上获得者指导教师。

2.我区基础教育事业单位在职在岗教师人才评定条件：

（1）经市教育局确认的、经过周期培养的国家级基础教育杰出人才培养对象、并达到相应人才标准的；

（2）经市教育局确认的、经过周期培养的省级领军人才培养对象、并达到相应人才标准的；

（3）经市教育局确认的、经过周期培养的市级“三名”人才培养对象、并达到相应人才标准的；

（4）经区教育局确认的、经过周期培养的区级“三名”人才培养对象、并达到相应人才标准的。

属地高校副教授及以上人才由属地高校审核条件后向区教育局提交申请，区教育局核查名单后统筹安排。

三、三水区卫生专业技术人才

第一类：国家级医疗卫生行业专家。包括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重点学科带头人；国家重点实验室的负责人；国家临床重点专科的学科带头人；国家级名医、名中医；国家级医学专业委员会二级以上分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经认定（评定）与上述人员层次相当的其他人才。

第二类：省级重点专科、特色专科的科长（主任）。

第三类：省级重点专科、特色专科的正高职称（中）医师、技师。

第四类：省级重点专科、特色专科的副高职称（中）医师、技师，市级重点专科、特色专科的科长（主任）。

第五类：市级重点专科、特色专科的正高职称（中）医师、技师。

第六类：博士研究生、正高级职称卫生人才。

第七类：硕士研究生（学历、学位证齐全）、副高级职称卫生人才。

第八类：特殊、紧缺专业的中级职称卫生人才。

第九类：特殊、紧缺专业的初级职称卫生人才。

四、国家、省（部）、市、区评定的劳模、工匠，按照各级评定文件要求执行。

五、其他政策规定的相关人员由区教育局按实际情况统筹安排。

